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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及財務匯報局程序覆檢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下文所述範疇，檢討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及其人員在履行監管職能時所採取的行動及所作出的運作決定的內部程序和運作指引是否妥善，並向該局提供意見：
(i)
發出執業證書；
(ii)
註冊本地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和執業單位；
(iii)
認可境外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iv)
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和執業單位進行查察；
(v)
處理投訴、查訊及調查；

(vi)
紀律處分；及
(vii)
監督香港會計師公會履行指定職能 – 
(a) 就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設定持續專業發展要求、專業道德標準、核數和核證執業準則；及
(b) 就執業單位和會計師：註冊及培訓、安排會計師資格認可、設定持續專業發展要求、專業道德標準、會計、核數和核證執業準則。
(2)
收取和考慮會財局就屬上文(a)項所述範疇的已完結或已終止個案提交的定期報告；
(3)
收取和考慮就歷時超過一年的查訊、調查和紀律處分個案提交的定期報告；
(4)
收取和考慮會財局就投訴該局或其職員的個案提交的定期報告；
(5)
要求會財局提供檔案，以覆檢該局處理屬上文(a)項所述範疇的個案的手法，確保該局的行動及決定依循和符合內部程序及指引，以及在有需要時向局方提供意見；
(6)
應會財局要求或主動就該局履行法定職能的其他相關事宜，向該局提供意見；以及
(7)
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周年報告，並視乎適用的法定保密條文及其他保密規定，公布該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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